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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宏力再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一、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 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21年 7月 19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召开 

4.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任志磊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 

（二） 会议出席情况 

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5人，持有表决权的股份

总数 42,000,000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%。 

（三） 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股东大会情况 

1.公司在任董事 5人，出席 5人；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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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公司在任监事 3人，出席 3人； 

3.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； 

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情况：总经理赵如祥、副总经理张新民列

席股东大会。 

 

二、 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 审议通过《关于<公司章程修正案>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拟对《公司章程》以下条款进行修订: 

《公司章程》第二章第十二条原条款: 

公司经营范围是:工业固体废料综合利用(粉煤灰混凝土砌块及

无机纤维保温材料)；批发零售家具、五金、电器、劳保、矿山设备、

机电设备；煤炭洗选、加工、销售；生产建材及销售；化工原料(不

含危险化学品)销售；机械制造；道路货物运输。 

现修订为: 

拟在上述公司经营范围的基础上增加“甲醇零售”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 

同意股数 42,000,00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00%；反对股数 0 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；弃

权股数 0股，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%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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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宏力再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

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》 

 

 

 

大同煤矿集团朔州煤电宏力再生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7月 19日 

 

 

 

 


